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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西城区教育系统校园广播使用管
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区教育系统各单位： 

经区教委第 25 次主任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西城区教

育系统校园广播使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

认真贯彻落实。  

 

 

 

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 

2019 年 11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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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教育系统校园广播使用管理办法 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校园广播系统的使用，更好地服务教育

教学活动，减少校园广播声音对周边居民的影响，共建和谐

宜居的社区环境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校园广播系统分为室内广播和操场

等公共区域的室外广播。 

第三条 区委教育工委宣传部,区教委中教科、小教科、

职成科、学前科、财务科、体卫艺科、学校后勤科、教育信

息化科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负责对校园广播的播

出时间、播出内容、设备运行维护、系统新建和升级改造进

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 

第四条 学校开启校园广播系统应当考虑对周边环境的

影响，凡能通过室内广播系统满足教育教学活动需要的场景，

原则上不开启室外广播系统；使用室外广播系统，必须遵循

音量合理、时间合理、程序规范、减少频率、保障安全的原

则。 

第五条 以下场景的教育教学活动，应当使用室内广播系

统：  

1．发布作息铃声；  

2．转播新闻；  

3．播放通用的教学语音文件和语音听力考试文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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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播放眼保健操及课间活动、午间休息的背景音乐； 

5．家长会及其他在室内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扩声。 

第六条 以下场景的教育教学活动，可以使用室外广播系

统： 

1．室外活动背景音乐(升旗、早操、课间操、课外活动、

运动会等）； 

2．室外演讲、报告活动扩声；  

3．发布通知、寻呼以及其他语音信息； 

4．其他紧急广播。 

第七条 学校应确保室内外广播音量符合国家控制标准，

在设备调试好后，固定各类活动的广播音量键值。 

第八条 原则上学校在上学前，下午放学静校后不开启室

外广播系统。 

第九条 学校应制定常规性室外广播时间表。学校就常规

性室外广播时间表和必须进行的临时性室外广播积极与所在

学区的社区居委会做好沟通对接。在保障正常教育教学活动

开展的基础上，根据社区居委会意见，合理调整时间和音量。 

第十条 学校还应注意倾听周边居民合理诉求，及时调整

室外广播时间和音量，并做好居民意见的反馈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学校新建及改造校园广播系统应当考虑周边

环境影响因素，在系统设计时应合理布置校园广播数量和位

置，采用定向及相关新技术，做好测试调试工作，把声音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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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内，确保符合国家标准，减少对周边环

境的影响。 

第十二条 学校应明确标准和流程，严格审查广播的内容

及时间等，合理控制音量，确保广播内容在思想性、科学性

和适宜性等方面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要求，体现素

质教育导向。 

第十三条 学校应做好校园广播系统的应用培训，制定操

作规程和应急预案，相关人员掌握操作技能，避免出现音响

故障、啸叫等问题，保障教育教学活动开展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应加强校园广播系统的日常维护，及时维

修损坏设备。重大活动应提前一天调试设备，及时排查隐患。

相关活动结束后及时关闭广播系统，严禁空开过开。 

第十五条 学校应建立健全校园广播系统管理制度。在广

播室管理、使用管理、内容审查、设备维护、社区协调等方

面建立规章制度，责任到人，发现问题立即处置。对违规使

用、疏于管理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学校和个人要严肃问责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22 日印发  


